附件3
珠山区社区工作者招聘笔试加分情况统计表
填报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考人员签字：
	姓名
	性别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评优评先加分
	“两代表
一委员”加分
	中共
党员
加分
	职业资格加分
	连续参加社区工作年限加分
	笔试应加总分

	
	
	
	个人获奖加分情况
	集体获奖加分情况
	核定
加分
	
	
	
	年限
	核定
加分
	

	
	
	
	国家级
	省部级
	市级
	区级
	国家级
	省部级
	市级
	区级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备注：①评优评先加分：2021年1月1日以来，工作期间获党中央、国务院颁发先进奖项（含劳动模范）的加5分，获省委、省政府和国家部委先进奖项（含劳动模范）的加3分；获市委、市政府和省直部门先进奖项（含劳动模范）的加2分；获区委、区政府和市直部门颁发先进奖项（含劳动模范）的加1分。社区获得集体先进奖项的按上述标准，给予当时在职的所有社区成员加分。②“两代表一委员”加分。现担任省级“两代表一委员”以及劳动模范加3分，市级“两代表一委员”以及劳动模范加2分，区级“两代表一委员”以及劳动模范加1分。③政治面貌加分：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，加1分。④职业资格加分。取得社会工作师（中级）职业资格证书加2分，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（初级）职业资格证书加1分。⑤工作年限加分。在社区连续工作每满一周年加0.1分，计算时间截止至报名截止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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